
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1月11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1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

持了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923，4923

末“5”位数 25366，05366，45366，65366，85366，56210

末“6”位数 775920

末“7”位数 3005408，8005408

末“8”位数 60410847，10410847，22910847，35410847，47910847，
72910847，85410847，97910847

末“9”位数 07732181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鼎泰高科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9,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鼎泰高科A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高科”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5,000.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972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22.88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25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0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1.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5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5,00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855.8092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即1,0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5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61288369%， 申购倍数为
3,827.1891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11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
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250.00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1月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20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20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
量为6,753,2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4, 439, 410 65.74% 21, 351, 285 70.00% 0.04809487%

B类投资者 35, 600 0.53% 171, 191 0.56% 0.04808736%

C类投资者 2, 278, 270 33.74% 8, 977, 524 29.43% 0.03940500%

合计 6,753,280 100.00% 30,500,000 100.00% 0.04516324%

注1：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包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其余为C类投资者。

注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472股按照《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 5518、0755-2383� 5519、0755-2383� 5296

发行人：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宠物”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2〕2042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9.98元/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1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8.7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1.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25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
定。

根据《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848.6870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45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58.7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91.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16820263%，申购倍数为4,612.11505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11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
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1月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58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57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
量为2,657,49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452, 550 54.66% 8, 118, 834 70.07% 0.05589366%

B类投资者 17, 870 0.67% 99, 859 0.86% 0.05588081%

C类投资者 1, 187, 070 44.67% 3, 368, 807 29.07% 0.02837918%

合计 2, 657, 490 100.00% 11, 587, 500 100.00% 0.04360317%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5股按照《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 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project_tycwecm@citics.com

发行人：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1月11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1月10日（T+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450, 4450

末“5”位数 00737

末“6”位数 279147, 079147, 479147, 679147, 879147, 099089

末“7”位数 1408080, 0158080, 2658080, 3908080, 5158080, 6408080,
7658080, 8908080

末“8”位数 85248227

末“9”位数 01755902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天元宠物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1,82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天元宠物A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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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2
年 11月 8日向各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22年 11月 10日在本行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谢永林、胡跃飞、陈心
颖、蔡方方、郭建、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杨军、艾春荣、郭田勇、杨如生和蔡洪滨共 13 人到现场或通
过视频等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邱伟、车国宝、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孙永桢和邓红到现场或通过电
话方式列席了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推举，谢永林董事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谢永林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谢永林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本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非执行董事谢永林本人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与人员组成的议案》。
1、战略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谢永林
委员：胡跃飞、陈心颖、蔡方方、付欣、郭建、艾春荣
2、审计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刘峰
委员：付欣、胡剑锋、项有志、艾春荣、吴志攀、陈甦
3、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付欣
委员：杨志群、郭世邦、杨军、陈甦
4、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艾春荣
委员：胡剑锋、郭世邦、陈甦、刘峰
5、提名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吴志攀
委员：谢永林、蔡方方、杨军、陈甦
6、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杨军
委员：蔡方方、吴志攀、刘峰

付欣女士、胡剑锋先生、吴志攀先生、陈甦先生、刘峰先生在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自
其董事资格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后生效。

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郭田勇先生、蔡洪滨先生、杨如生先生分别在吴志攀先生、陈甦先生、刘
峰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日离任， 离任前分别履行其上述相应的专
门委员会职责。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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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10日在本公司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监事 7人
（包括外部监事 3 人），监事邱伟、车国宝、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孙永桢、邓红在现场或通过电话参
加了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经监事会过半数监事推举，邱伟监事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平安银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邱伟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
本议案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与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

细则的规定，在综合考虑各监事的专业背景、工作履历等基础上，兼顾各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的延续
性，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及人员构成如下：

1、审计与监督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王春汉
委员：王松奇、孙永桢
2、提名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韩小京
委员：车国宝、邓红
本议案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0941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2-048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支撑数字经济提速提质、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信息和能量彼此融合创新，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提
供了强劲引擎。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顺应信息文明时代发展趋势，牢牢把握数字经济
特征，以信息网络为关键基础、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动力、以融合创新为重要抓
手，发挥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的“扁担效应”，支撑数字经济提速提质，助力开创数字未来美好前景。

2022年前三季度，面对疫情等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困难和挑战，公司牢牢把握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的宝贵机遇，按照“创建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司”定位，科学统筹改革发展和疫情防控，深化
基于规模的价值经营，推进 CHBN 全向发力、融合发展，全力构建基于 5G+算力网络+智慧中台的“连
接+算力+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系，持续推进低成本高效运营，多措并举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经营业
绩延续良好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022 年前三季度， 公司主要经营指标表现良好。 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 7,235 亿元， 同比增长
11.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201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985亿元，同比增长 13.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率为 13.6%，比上年同期提升 0.2 个百分点，盈

利能力保持领先水平。
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 CHBN 融合发展价值经营成效显著。 个人市场持续深化“连接+应用+权

益”融合运营，加强基于场景的精准运营；公司移动客户总数约 9.74 亿户，累计净增 1,715 万户，其中
5G套餐客户达到 5.57亿户，5G 网络客户数达到 2.92 亿户，保持行业领先，前三季度移动 ARPU 为人
民币 50.7 元，同比增长 1.0%。 家庭市场着力挖掘“全千兆+云生活”价值空间，积极推动家庭业务向
HDICT（家庭信息化解决方案）转型升级，智慧家庭增收贡献持续提升；公司家庭宽带客户达到 2.38 亿
户，累计净增 1,966万户，前三季度家庭客户综合 ARPU 为人民币 41.1 元，同比增长 3.2%。 政企市场
继续一体化推进“网+云+DICT”融合发展，着力实现市场能力、产品能力、支撑能力全面跃升，增势强
劲；前三季度 DICT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 685亿元，同比增长 40.0%。 新兴市场着力创新布局，统筹国
际业务、股权投资、数字内容、金融科技四大板块协同发展。

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着力打造品质一流的 5G 网络、构建泛在融合的算力网络、建设开放共享
的智慧中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公司科学统筹 700MHz、2.6GHz、4.9GHz 频率资源，各
展所长、各尽其能，持续拓展 5G 覆盖深度与广度；积极落实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部署，引领算力网络
从概念原型进入产业实践；着力打造智慧中台“中央厨房”开放模式，能力内外部应用、价值变现成效
初显。

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 2021年全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已经达到当年公司股东应占利润
（国际和香港准则口径，下同）的 60%。 2022年中期股息为 2.20港元/股，同比增长 34.9%，全年派息率
将比上年进一步提升。 2023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逐步提升至当年公司股东应占利润的 70%以
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2-053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交易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1、2019 年 6 月 2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Sun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imited（以下简称“苏宁国

际”）与 Carrefour Nederland B.V.及 Carrefour S.A.（以下简称“家乐福集团”）签订《股份购买协议》。 该协
议约定，苏宁国际向 Carrefour Nederland B.V.以现金 48 亿元人民币等值欧元收购家乐福中国 80%股
份（以下简称“收购交易”），并且若 Carrefour Nederland B.V.选择于收购日后满两年的九十天内将所持
有的剩余 20%家乐福中国股权按照协议约定的固定价格转让给苏宁国际，苏宁国际需无条件购买；在
Carrefour Nederland B.V.卖出期权到期后九十天内，苏宁国际若选择按照协议约定的固定价格收购家
乐福中国剩余 20%股权，Carrefour Nederland B.V.需要无条件出售。

为支持苏宁国际在 Carrefour Nederland B.V.行使上述售股权时履行购买 Carrefour Nederland B.V.
届时持有的全部家乐福中国股份的义务，特别是针对购买对应股份的付款义务，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苏宁国际在 Carrefour Nederland
B.V.行使上述售股权时依约履行购买义务提供人民币 12亿元的履约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099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9年 9月 26日，苏宁国际完成对家乐福中国 80%股权的
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97号《关于现金收购 Carrefour China Holdings N.V.（家乐福中国）公司

80%股份完成的公告》）。
在收购日满两年后，苏宁国际与 Carrefour Nederland B.V. 经过协商，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就剩余

20%的家乐福中国股权的分期购买安排达成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第七节 重要事
项 十七、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苏宁国际已支付人民币 2.04亿元。

目前，苏宁国际因其与 Carrefour Nederland B.V.、家乐福集团达成前述协议时的客观环境发生了
重大变化，与 Carrefour Nederland B.V.就剩余家乐福中国股权的收购发生了较大争议，双方按照协议
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在进行处理。 公司作为担保方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

2、截至 2022年 11月 10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 804,447.41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59,960.62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
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1.21%；公司对上海星图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港币 157,339.05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4.52%。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
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7,667.66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17%。 公司子公
司对公司综合授信、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 1,061,468.14万元。

二、风险提示
公司密切关注上述交易的进展及争议的解决情况。 若子公司苏宁国际与 Carrefour Nederland B.V.

最终未协商达成一致，则按照法律途径解决，公司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1 日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33,360,000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911号）。 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
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新天地”，股票代码为“301277”。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27.00元/股，发行数量为33,360,000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68,000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23,852,500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71.50%， 网上发行数量为9,507,5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3,360,000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224.7613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6,672,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17,180,5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179,5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06907130%，有效申购倍数为4,833.0862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1月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102,55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4,769,093.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6,94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77,407.0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180,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3,873,5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7,180,500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721,228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185%，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59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76,941股，包销金额为2,077,407.0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比例为0.2306%。

2022年11月1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尚未收
取的保荐承销费（不含增值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71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0层

发行人：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11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
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天振股份
2、股票代码：301356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新股3,000万股；公司股东

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63.00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剩余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
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本次发行价格63.0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市盈率为27.06倍，高于2022年10月26日
（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22.49倍，超
出幅度为20.32%，高于可比上市公司（截至2022年10月26日）2021年扣非后市盈
率的算术平均值24.31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此外，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
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健康产业园
电话：0572-5302880
传真：0572-5302880
联系人：夏剑英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电话：021-35082000
传真：021-35082539
联系人：唐斌

发行人：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